
 

 
 
 
 

 

 

 
 

邹政发〔2021〕7 号 
 
 

邹城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

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 

《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

远景目标纲要》已经市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组织实施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邹城市人民政府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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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 

    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中央、省、济宁市驻邹各单位。 

邹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